附件3

（一）2025年度水运工程从业单位投标不良行为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序号
	招标人名称
	招标项目及内容
	递交标书时间
	评标（评审）时间
	不良行为及其代码
	涉及从业单位
（企业类型）

	
	
	
	
	
	
	

	
	
	
	
	
	
	

	
	
	
	
	
	
	

	
	
	
	
	
	
	


   
说明：1.如果单个招标或者一类招标中有《水运信用评价细则》评价评定标准中所列的相应不良行为，且行为发生的时间（指评标时间或经主管部门核实确定并作出处理的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内的，即填此表并于2026年3月20日前将汇总表盖章扫描版（pdf格式）和电子版（word或excel格式）通过电子邮件报厅（邮箱：1303428008@qq.com）。
2.如招标过程中投标单位无所列不良行为可不用填写；资格后审的招标项目，投标人放弃投标未书面告知招标人的不计入不良行为。
3.企业类型填水运设计、水运施工、水运监理、水运咨询。
4.发生严重不良行为的请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5.本表页面不够可自行加页。

（二）2025年度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其他不良行为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序号
	涉及从业单位名称
	不良行为及其代码
	不良行为描述
（简要描述发生的不良行为情况）
	备注

	
	
	
	
	

	
	
	
	
	

	
	
	
	
	

	
	
	
	
	



说明：1.如果从业单位有《水运信用评价细则》评价评定标准中所列的相应其他不良行为，以及在省统一部署的重点建设工作中因从业单位原因未按要求完成相关考核任务或者项目标段质量、进度、安全等存在较严重不良行为，且行为发生的时间（指发生时间或经主管部门核实确定并作出处理的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内的，即填此表并于2026年3月20日前将汇总表盖章扫描版（pdf格式）和电子版（word或excel格式）通过电子邮件报厅（邮箱：1303428008@qq.com）。如无，则可不用填写。
2.有发生其他不良行为的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符合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中的采信依据，包括通报、决定、调查处理结果、审计审查意见以及其他可以认定为其他不良行为的资料）。
3.本表页面不够可自行加页。



（三）2025年度水运工程从业单位良好信誉行为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序号
	涉及从业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及标段
	良好信誉行为描述
	备注

	
	
	
	
	

	
	
	
	
	

	
	
	
	
	

	
	
	
	
	


   
说明：1.从业单位有参与抢险救灾，或在省统一部署的重点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且行为发生的时间（指主管部门作出书面认定的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内的，即填此表并于2026年3月20日前将汇总表盖章扫描版（pdf格式）和电子版（word或excel格式）通过电子邮件报厅（邮箱：1303428008@qq.com）。如无，则可不用填写。
[bookmark: _GoBack]2.本表页面不够可自行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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